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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共性清单）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1 
提供社区活动 

场所 

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可靠、环境适宜、相对固定的室内外活

动场所。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民政局 

2 “银发顾问”服务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政策咨询、资源链接、服务推

荐等顾问服务。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民政局 

3 就医便利服务 所有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方面的便利服务。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卫健委 

4 老年教育服务 

扩大老年教育供给，推进各类学校和社会力量举办老年教

育机构或参与老年教育，向老年人公平有序开放老年教育

资源；积极推动老年教育事业发展，支持在乡镇（街道）

单独举办或依托市、区级老年大学，设臵老年教育机构或

教学点，满足更多老年人学习愿望和受教育权益。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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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5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

医结算 

对于长期驻外及因病经参保地定点医疗机构诊断需转异地

医疗机构诊治的老年人，可申请办理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异地就医的老年人就医时按参保地政策直接结算，定点医

疗机构提供相应的结算清单。 

（1） 医保目录及范围。参保人员在江苏省内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时发生的门诊住院费用，执行江苏省统一的基本医

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及耗材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范

围；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时发生的住院医疗费

用、在长三角地区（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异地就医

门诊直接结算时发生的医疗费用，执行就医地规定的医保

目录及范围。 

（2） 医疗保险待遇。参保人员按规定办理异地居住就医

手续或异地急诊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支付比例与市

内相应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一致。参保人员按规定转诊到市

外医疗机构继续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支付比例

在市内相应医疗机构支付比例的基础上降低 5 个百分点；

未按规定办理转诊手续到市外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

用（限住院、特定病费用、双通道单独支付和特定病药品

费用），医保基金支付比例在市内相应医疗机构支付比例

的基础上降低 20 个百分点。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医保局 

6 自愿随子女迁移户口 按照政策规定办理随子女迁移户口手续。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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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7 
乘坐城市公共 

交通工具 

60-69 岁老年人乘坐公交半价优惠；60-69 岁老年人乘坐地

铁半价优惠（除工作日高峰时段 7:00—9:00、16:00-18:00），

工作日高峰时段实行 9.5 折优惠。 

60-69 周岁老年人 市交通局 

免费乘坐公交；乘坐地铁免费（除工作日高峰时段 7:00—9:00、

16:00-18:00），工作日高峰时段实行 9.5 折优惠。 
7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交通局 

8 
参观公园和 

公共文化设施 

免费进入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公园、公共文化设施。

进入执行政府指导价的国家等级景区享受半价优惠。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文广旅局 

市城管局 

9 参观旅游景点 免费进入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的旅游景点。 7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发改委 

市文广旅局 

10 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能力综合评估，做好老年人生活能力综

合评估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失能评估

和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的衔接，建立评估数据共享

机制。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民政局、市卫健

委、市医保局 

11 健康管理服务 

（1）每年一次免费健康管理服务；对 65 岁以下企业退休

人员和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待遇人员每两年一次免费健

康管理服务。 

（2）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建立居家健康档案、提供健

康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3）每年提供 1 次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包括中医体

质辨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对 65 周岁以下企业退休

人员和享受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待遇人员 

市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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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12 尊老金 

对本地户籍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尊老金： 

80-89 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 50 元； 

90-99 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 100 元； 

10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 300 元。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13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对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

金。 
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 市人社局 

14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 

对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员发放基本养老金，并适时

调整基础养老金标准。 
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 市人社局 

15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组织，提供

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每

人每月享受 3 个小时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80 周岁至 89 周岁老年人 市民政局 

16 居家养老援助服务 
评估为自理或介助的老人，每人每月给予价值 200 元的援

助服务，介护老人每人每月给予价值 300 元的援助服务。 

无子女照顾的介助、介护

低保老年人，无子女照顾

60 周岁市级以上劳模，

70 周岁归国华侨，孤老、

独居老年人，介助和介护

的离休干部，90 周岁以

上老年人等五类对象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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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17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按照保基本、可持续的原则，确定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标准。
（1）参保人员选择居家护理的，可享受生活护理、医疗护
理和护理辅具租赁三重补偿。生活护理方面，兼顾专业服务
和亲情照护需求，两项合并计算。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在支付
时中度失能人员不超过 900 元/月，重度失能人员不超过
1500 元/月。医疗护理方面，对办理家庭病房建床手续的失
能人员发生的符合规定的费用，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照 600

元/月补偿 75%的标准，进行补偿。护理辅具租赁补偿方面，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照 300 元/月补偿 75%的标准，进行补
偿。（2）参保人员选择入住养老机构的，可享受生活护理、
医疗护理两重保障。（3）参保人员选择在医疗机构的专护
病房住院的，可享受生活护理、医疗护理两重保障。生活护
理方面，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中度失能 24 元/日，重度失
能 40 元/日标准进行补偿。医疗护理方面，长期护理保险基
金补偿 75%。 

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
伤残等导致失能，经过 6

个月以上的治疗后病情
基本稳定，并经我 市长
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
估为中度、重度失能的，
次月起可按规定享受相

应保障待遇。 

市医保局 

18 特殊困难参保资助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全额

资助。 

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重点优抚对象，享
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
补助费的 20 世纪 60 年代
精减退职职工，特困职工
家庭成员，无固定收入重
残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
员，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
大重病患者，具有当地户
籍的临时救助对象中的大
重病患者，以及市政府规
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市医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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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19 减免困难学员的学费 对家庭贫困的学员减免学费。 
60 周岁以上低保老年 

学员 
市教育局 

20 公证服务 
对经济困难且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老年人申办公证，减免

公证费。 

符合条件的 60 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 
市司法局 

21 法律诉讼服务 

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恤金、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

金、医疗费等向人民法院起诉，交纳诉讼费用有困难的，

按照国家规定免收、减收或者缓收诉讼费用，并告知当事

人可依法申请法律援助。 

符合条件的 60 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 
市中级人民法院 

22 抚恤补助 

辖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按规定发放抚恤补助；每人每月

补贴 65 元，用于家庭有线电视费、网络宽带费和生活用水、

电、气费等；每人每年组织健康体检一次，标准为每人 300

元。 

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 60

周岁及以上优抚对象 
市退役军人局 

23 分散特困供养 

辖市、区民政部门给予分散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疾

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并根据生活自理能力，按全护理

300 元/月、半护理 200 元/月、全自理 200 元/月的标准分

档提供照料护理服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由各辖

市、区民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等相关部门自主选择照料

服务方式，但必须与委托照料服务人或机构签订并落实“四

方照料协议”。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

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

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

履行义务能力，自愿选择

在家供养的 60 周岁及以

上特困老年人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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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24 集中特困供养 

辖市、区民政部门就近安排到相应供养服务机构，提供基
本生活条件、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基本生活标准
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并根据生活自理
能力，按全护理 300 元/月、半护理 200 元/月、全自理 200

元/月的标准分档提供照料护理服务，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照
料护理由供养机构直接提供。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
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
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
履行义务能力的，自愿选
择集中供养以及因失能
等原因需要机构专业照
护服务的 60 周岁及以上

特困老年人 

市民政局 

25 最低生活保障 

其本人每月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20％增发保障金。
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困难的老年人，采取必
要措施给予生活保障。 

低保家庭中的 60 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 

市民政局 

26 
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 

溧阳市、金坛区城镇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按 130 元／
人.月发放、农村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按 90 元／人.月
发放；武进区、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常州经开区城
乡均按 130 元／人·月发放，其中低保内的重度残疾人为
210 元／人·月。 

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二
级的重度残疾人 

市民政局 

27 
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 

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按照低保标准 35%发放生活补

贴；低保家庭内的非重度残疾人按照低保标准 25%发放生

活补贴；低保家庭外的无固定收入智力、肢体、精神、盲

视力重度残疾人按照低保标准 100%发放生活补贴；低保家

庭外无固定收入的三、四级智力、精神残疾人按照低保标

准的 20%发放生活补贴；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 2 倍以

内一户多残、依老养残特殊困难残疾人按照不低于低保标

准 60％发放生活补贴。 

低保家庭内的残疾人，低

保家庭外无固定收入的

智力、肢体、精神、盲视

力重度残疾人，家庭人均

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 2

倍以内的一户多残、依老

养残特殊困难残疾人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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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28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 

按每人每月 900 元标准发放特别扶助金。 
60 周岁及以上独生子女

死亡特别扶助对象 
市卫健委 

按每人每月 800 元标准发放特别扶助金。 
60 周岁及以上独生子女

伤残特别扶助对象 
市卫健委 

29 家庭适老化改造 
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家庭提供适老

化改造服务，每户最高不超过 6000 元标准。 

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家

庭、低保对象老年人家

庭、计划生育特殊困难老

年人家庭 

市民政局 

30 

失能（失智）老年人

家庭成员 

照护培训 

组织开展免费培训，向家庭成员普及照料失能、失智老年

人的护理知识和技能。 

失能（失智）老年人家庭

成员 
市民政局 

31 
居家探访 

关爱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由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开展

居家探访与帮扶服务。 

居家的空巢、独居、留守、

失能（失智）、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

年人 

市民政局 

市卫健委 

32 优先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建立公办养老机构轮候制度，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优先入住。 

经济困难的空巢、独居、

失能（失智）、残疾、高

龄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老年人、为国家和社会

作出特殊贡献的老年人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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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33 流浪乞讨救助 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

食宿、正在或即将处于流

浪或乞讨状态的人员，包

括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

和生活无着的乞讨人员 

市民政局 

备注：1-14 项为面向社会老年人的普惠服务项目，15-33 项为面向特殊老年人的保障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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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个性清单）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1 溧阳市发放尊老金 

对本地户籍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尊老金。
80-89 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 50 元； 

90-99 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 100 元；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溧阳市民政局 

10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 1000 元。 10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溧阳市卫健局 

2 
溧阳市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
组织，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等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每人每月享受 90 分钟的居
家养老上门服务。 

80 周岁至 89 周岁老年人 溧阳市民政局 

3 
溧阳市居家养老援

助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

组织为 60 周岁以上中度、重度失能的低保老

人、无子女照顾 60 周岁常州市级以上劳模，70

周岁归国华侨，介助和介护的离休干部、90 周

岁以上老年人等对象提供助餐、助洁、助浴、

助医、助行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200 元/人·月

（每月 4 次，每次 60 分钟）的居家养老上门服

务。60 周岁以上中度、重度失能的分散特困老

人 100 元/人·月（每月 2 次，每次 90 分钟）的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60 周岁以上中度、重度失能的低保

老人；60 周岁以上中度、重度失能

的分散特困老人；无子女照顾 60 周

岁常州市级以上劳模；70 周岁归国

华侨，介助和介护的离休干部；90

周岁以上老年人 

溧阳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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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4 
溧阳市家庭适老化

改造 

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家

庭提供适老化改造服务，每户最高不超过 6000

元标准。 

溧阳市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家庭、

低保对象老年人家庭以及经济困难

的空巢、独居、失能（失智）、残

疾、高龄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

年人 

溧阳市民政局 

5 
金坛区发放百岁老

人长寿补贴 

10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在尊老金发放的基础

上，增发 300 元/人·月。 
10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金坛区民政局 

6 
武进区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

组织，提供助洁、助浴、助医、助行等居家养

老上门服务，享受价值 60 元/人·月的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 

80 周岁至 89 周岁老年人 武进区民政局 

评估为 0 级（能力完好）、1 级（轻度失能）

和 2 级（中度失能）的，享受价值 200 元/人·月

的服务；评估为 3 级（重度失能）的，享受价

值 300 元/人·月的服务。 

年满 60周岁无子女照顾的生活不能

自理的低保户；年满 60 周岁无子女
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三属；年满 60

周岁无子女照顾的生活不能自理的
革命残疾军人；年满 60 周岁无子女
照顾的生活不能自理的复员和带病
回乡退伍军人；年满 60 周岁生活不
能自理的失独家庭中的老年人；年
满 60周岁无子女照顾的生活不能自
理的区级以上劳模；年满 60 周岁的

分散供养特困对象；年满 70 周岁的
归国华侨；生活不能自理的离休干
部；90 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武进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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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服务对象 责任部门 

7 
新北区居家养老援

助服务 

评估为 0 级（能力完好）、1 级（轻度失能）

和 2 级（中度失能）的，享受价值 200 元/人·月

的服务；评估为 3 级（重度失能）的，享受价

值 300 元/人·月的服务。 

无子女照顾年满 60周岁市级以上劳

模；年满 70 周岁归国华侨；符合条

件的离休干部；年满 90 周岁的老年

人。 

新北区民政局 评估为 0 级（能力完好）、1 级（轻度失能）

和 2 级（中度失能）的，享受价值 300 元/人·月

的服务；评估为 3 级（重度失能）的，享受价

值 500 元/人·月的服务。 

年满 60 周岁失独老人（计生特殊家

庭老人）；无子女照顾年满 60 周岁

且介助介护的低保老人；年满 60 周

岁分散五保老人；年满 60周岁孤老；

参加抗日战争老兵；年满 80 周岁重

点优抚对象；现役军人父母中年满

80 周岁的老人。 

享受价值 1000 元/人·年的服务。 80-89 周岁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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